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建信嘉薪宝货币市场基金增加基

金份额类别的公告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提供更灵活的理财服务，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建

信嘉薪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原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建信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16年 5月 9日对旗下建信嘉

薪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实施基金份额分类。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 基金份额类别

1、 基金份额的类别

增加基金份额类别后，本基金将分设 A类和 B类两类基金份额，两类基金份额单独设

置基金代码，分别公布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七日年化收益率，并按照不同费率计提销

售服务费用。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代码为:000686（现有基金份额类别），B类基金份

额代码为:002753（新增基金份额类别）。

有关业务规则：

1) 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规则与现行规则相同，目前已持有本基金的投资者，其

基金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为 A类基金份额。

2) 投资者首次申购本基金 B类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 500万元，追加申购的最低金

额为 0.01元。

3) 本公司暂不对 A类、B类基金份额进行自动份额类别转换。

4) 本公司暂不对 B类基金与其他基金进行基金转换。

2、 相关费用说明

1) 本基金 A类、B类基金份额均不收取申购、赎回费用。

2) 本基金 A类、B类基金份额适用相同的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

3)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 0.25%，本基金 B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

务费率为 0.01%。

本基金 A类和 B类基金除销售服务费费率、申购金额限制等事项不同外，B类基金份

额相关规定与 A类基金份额均保持一致。

二、 B类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与基金收益公告

投资者可自 2016年 5月 9日起办理本基金 B类份额的申购、赎回等业务。本基金

B类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 7日年化收益率将自有效申购份额确认日起在指

定报刊和管理人网站披露。



三、 B类份额业务办理机构

目前，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设在北京的直销柜台办理本基金 B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赎

回等业务:

（1）直销柜台信息如下：

名称：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层

法定代表人：许会斌

联系人：郭雅莉

电话：010-66228800 

（2）本公司可根据情况增加 B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办理机构，并另行公

告。

四、 重要提示

1. 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适用于 A类、B类基金份额，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cbfund.cn）查询本基金最新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

2. 本基金 B类基金份额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时间、业务规则等将另行

公告。

3. 本基金 A类份额仍按原有业务规则执行，A类份额的代销机构可登录本公司网站进

行查询。

4.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上述有关内容。如有疑问，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cbfund.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95533）。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


